珠海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中心

公共实训资源使用准入通知书

编号：     
                         单位：

经审查公示，贵单位珠海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中心公共实训资源使用准入申请已通过，请在30天内，到珠海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中心签订《珠海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协议》，逾期未签订协议将被视为放弃此次准入资格。

准入资格自公共实训协议签订日起一年内有效，有效期内可按照《实训预约申请程序》预约申请实训。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吉大白莲路42#吉大高训基地

      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金铭西路98#金湾高训基地
电话：0756-873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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